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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33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92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6

月

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

案》，并经

2014

年

6

月

23

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将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

6,800

万元，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即到期日为

2015

年

6

月

22

日）。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06

月

07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继续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4-054

）、

2014

年

06

月

24

日巨潮咨询网上的 《

2014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4-063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22

日， 公司已将

6,8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

人。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4-092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4

〕

1077

号《关于核准华闻传媒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实施了其中的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向西藏风网科技有限公司等

30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合计

134,760,955

股，上市

日为

2014

年

11

月

27

日，并已完成了公司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详

见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和

2014

年

12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091

）。

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4,735,987

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在

中国证监会批复有效期内择机实施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该批复自下发之日

起

12

个月内有效），并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公告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84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77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

1098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0,178,800

股新股。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81,738,

000

股股份已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及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授权有效期的调整，公司董事会办理了工商变

更登记的相关工作。

目前，公司已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

的注册号为

330000000038495

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

287,040,000

元变更为

368,778,

000

元，其他事项未变。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071

证券简称

:

长城影视 公告编号

:2014-085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长城影视，股票

代码：

002071

）已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详见

2014

年

12

月

9

日、

2014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

2014-082

）、《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84

）。

截至本公告日，该重大事项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防止股价异常波

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长城影

视，股票代码：

002071

）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二）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并公

告后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有关公

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的媒体披露为准。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12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

2014-045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两项议案均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

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4

年

12

月

22

日

15∶00

2．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

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刘令安先生

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中介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

7．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湖南启元律师

事务所陈金山、刘中明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9

人， 代表有表决权份

164,553,248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5.5923%

。

1

、现场会议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

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

托代理人， 所持股份总数

164,367,002

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55.5294%

。

2

、网络投票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共

14

人， 共计持有公司

186,246

股股份， 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0.0629%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发起设立三湘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64,531,7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869％

；反对股

数为

2,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13％

；弃权股数为

19,475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118％

。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包括公司董监高股东）表决情况为：

赞成股数

174,77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9.0571％

；反对股数为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191％

；弃权股数为

19,475

股，占出席中小会议股

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238％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陈金山 刘中明

3

、结论性意见：

"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447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2014-063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12

月

21

日

-2014

年

12

月

22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1

日

15:00

至

2014

年

12

月

22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地点：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484-1

号壹桥海参营销中心会议室

3.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德群先生

6.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7

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46,511,

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8125%

，其中中小投资者

7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31,6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66%

。公司全部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和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46,480,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51.8059%

。

2.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31,6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66%

。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名称变更为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6,507,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99.9985%

；反对

3,

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1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7,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87.9747%

；反对

3,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0253%

；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2.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6,507,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99.9985%

；反对

3,

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1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

份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7,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87.9747%

；反对

3,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0253%

；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3.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6,507,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99.9985%

；反对

3,

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1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名称：李哲、侯阳

3

、结论性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号：

2014-046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在东莞市宏

远工业区宏远大厦

16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5

名，实到

5

名，会议由周明轩董事长主

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

一、 关于为全资孙公司东莞市康城假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

2

亿元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会议表决：

5

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续聘钟振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

任期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会议表决：

5

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经钟振强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续聘王连莹先生为财务

总监（简历附后），任期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会议表决：

5

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独立董事高香林先生、徐波先生就上述担保事项及高管任职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对此

表示赞同并认为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担保事项详情，请见于同期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本公司

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高管人员简历：

钟振强先生，

1971

年出生，

1993

年毕业于广东工业大学会计专业，

1993

年

7

月至今在本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广东宏远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财务部主管、财务部经理、

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现为广东宏远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董事；并曾于

1995

年

5

月至

2004

年

6

月担任本公司监事， 于

2008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担任本公司总经理。钟

振强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2696

股，最

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连莹先生，

1971

年出生，

1993

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本科学历，

1993

年

8

月至今在本

公司工作，历任财务部副经理、经理，现为本公司董事；并于

2008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担任本

公司财务总监一职。王连莹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号：

2014-047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孙公司的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宏远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

"

宏远地产

"

）之全资子公司东

莞市康城假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

"

康城假日公司

"

）因项目开发之需，向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为此由公司对康城假日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同时宏远地产以其持有的康城假日公司

100%

股权作质押担保。

被担保人：东莞市康城假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担保金额：

2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2.65%

。

此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应到董事

5

名， 实到

5

名，其中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次担保金额属公司于

6

月

13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批的既定担保额度的范围内，无需再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东莞市康城假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法人代表钟振强，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凭有效资质证经营）；房地产项目投资；

房地产销售代理及营销策划。

2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被担保人资产总额

232,948,749.71

元，负债总额

227,145,504.23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元，流动负债总额

227,145,504.23

元），净资产

5,803,245.48

元，利润总

额

-1,185,320.10

元，净利润

-1,181,929.62

元。此期上述指标已经审计。

截止

2014

年

11

月

30

日，被担保人资产总额

480,547,934.74

元，负债总额

474,821,399.69

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20,000,000.00

元，流动负债总额

354,821,399.69

元（主要为公司内部资金

往来），净资产

5,726,535.05

元，利润总额

-76,710.43

元，净利润

-76,710.43

元。此期上述指标未

经审计。

被担保人项目康城假日尚处于在建阶段，截止本次担保事项前，公司未对其提供担保。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宏远地产提供质押担保。

担保期限：保证期间为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2017

年

10

月

22

日）后两年止。

担保金额：人民币贰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1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有效地帮助公司孙公司补充用于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将有利于

加快项目开发进度，是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使用的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

益，不属于违规担保。

2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孙公司，董事会认为其经营情况稳定，对其提供担保是为了

支持其业务发展，保障项目开发建设，有利于上市公司的长远利益。为该公司提供担保在公

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以上担保。

3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提供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51315

万元（全部为公司对子公司或孙

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2.46%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没有逾期担保， 没有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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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４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５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棒杰股份”）配股

方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经棒杰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经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棒杰股份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

司配股发行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将配股相关决议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现本次配股申请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３１４

号文核准。

２

、本次配股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Ｒ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棒杰

股份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共计可配售

３０

，

０１５

，

０００

股。

本次配股全部采取网上定价方式发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

进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

织实施。

３

、本次配股价格为

４．９８

元

／

股，配股代码为“

０８２６３４

”，配股简称为“棒杰

Ａ１

配”。

４

、本次配股向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Ｒ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棒杰股份全体股东配售。

５

、本次配股结果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

６

、如本次发行失败，将按配股缴款额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如有）扣除利息所得税

（如有）后返还已经认购的股东。

７

、本发行公告仅对发行人本次配股的有关事宜向全体股东进行说明，不构成对本次配

股的任何投资建议。股东在做出认购配股决定之前，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Ｒ－２

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浙江棒杰股份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说明书摘要》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浙江棒杰股份数

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上述媒体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配股发行股票类型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二）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三）配股基数、比例及数量

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Ｒ

日）收市后棒杰股份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共计可配售

３０

，

０１５

，

０００

股。配售股份不足

１

股的，按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处理。

（四）棒杰股份主要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陶建伟先生以及其他主要股东陶建锋先生、陶士青女士、楼

存沙先生合计持股

６１．１５％

，已承诺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配股方案中的可配股票。

（五）配股价格

本次配股价格为

４．９８

元

／

股，配股代码为“

０８２６３４

”，配股简称为“棒杰

Ａ１

配”。

（六）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配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４

，

９５２．２８

万元（包括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

后计划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１

年产

２

，

０００

吨锦纶

ＤＴＹ

和

１

，

２００

吨包覆纱的技改

项目

９

，

９５２．２８ ９

，

９５２．２８

２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４

，

９５２．２８ １４

，

９５２．２８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

资金不足的缺口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若因经营需要或市场竞

争等因素导致上述募集资金项目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必须进行先期投入的， 公司将

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

行投入的自筹资金。

（七）发行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Ｒ

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棒杰股份的全体股东。

（八）发行方式

本次配股的发行方式为网上定价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九）承销方式

本次配股的承销方式为代销。

（十）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表所示：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Ｒ－２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发行公告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Ｒ－１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Ｒ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

Ｒ＋１

日

～Ｒ＋５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

５

次）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Ｒ＋６

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Ｒ＋７

日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注

２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

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一）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Ｒ＋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Ｒ＋５

日）的深圳证

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二）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

商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配股代码为“

０８２６３４

”，配股简称为“棒杰

Ａ１

配”，配股价

４．９８

元

／

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股东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３

），可

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权益

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指南》中的零碎股处理办法处理，请股东仔细查看“棒杰

Ａ１

配”可配证券

余额。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配股数量限额。

（三）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镇南小区

法定代表人：陶建伟

联系人：刘朝阳、林明波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９－８５９２２００１

传真：

０５７９－８５９２２００４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东亚银行大厦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１５０２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３１５０９６

特此公告！

发行人：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２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９６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

一、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董事长胡季强、副董事长张伟良、董事吴仲时和

陈国平因在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恩贝集团 ”）任董事等职务，属于本项议案的

关联董事，对此项议案已予以回避表决。其余

４

名非关联董事全部同意该项议案。符合关联交

易的相关回避表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２

、公司独立董事叶雪芳、曾苏、徐冬根事前认可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本次董事会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正

常经营活动业务往来，是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执行了关联董事回避制度。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市场交易原

则，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不会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并及时进行了公告。根据预计，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为

３

，

７１９．１９

万元（含税，下同），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公司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４

年协议

金额

（含税）

接受劳务

浙江丰登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

物制药

有限公司

废水、废渣处理

１１８５．０

采购原料

成都丽凯手性技术

有限公司

药品中间体原料

９５８．０

关联人向公司租赁

资产

浙江康恩贝集团医

疗保健品有限公司

浙江康恩贝

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生产厂房、设备及设施租赁

１９４．０

关联人向公司借用

人员

员工有偿劳务服务

６８３．０

委托关联人为公司

加工原料

原料花粉的加工

６９９．１９

合 计

３

，

７１９．１９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药

饮片业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有利于本公司饮片生产线新版

ＧＭＰ

认证通过验收并取得浙江

省药监部门颁发的业务许可资质，消除与该业务

ＧＭＰ

认证验收和申请许可过渡期间产生的原

人员劳务服务及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租赁、中药材购销等与浙江康恩贝集团医疗保健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健品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同意本公司采购保健品公司全部中药饮片材

料（含饮片原材料、饮片包装材料、花粉包材、辅料等）合计

２３３．３４

万元；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金华益康医药有限公司采购保健品公司中药饮片成品（含酸枣仁、赤芍、重楼、石斛等

１３２９

种）合计

１

，

５２２．８２

万元。该两项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不再与保健品公司发生厂房设备设施租

赁、员工有偿劳务服务及原料花粉加工等关联交易事项。

２

、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１

月公司与原预计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及

１２

月的预计发生

额，总额约

４

，

３８５．６６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公司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

２０１４

年全年

（

１－１１

月份） 预计金额

（含税）

浙江丰登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废水、废渣处理

８２８．８４ ９２６．８４

成都丽凯手性技术有限

公司

药品中间体原料

８１１．６４ ９１１．６４

浙江康恩贝集团医疗保

健品有限公司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生产厂房、设备及设施租

赁

８４．８４ ８４．８４

员工有偿劳务服务

３３０．１６ ３３０．１６

原料花粉的加工

３７６．０１ ３７６．０１

浙江康恩贝集团医疗保

健品有限公司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中药饮片材料

２３３．３４ ２３３．３４

金华益康医药有限公司 中药饮片成品

１

，

５２２．８２ １

，

５２２．８２

合计

４

，

１８７．６６ ４

，

３８５．６６

（三）新增关联交易的发生情况

在

２０１４

年初，部分子公司与关联方因合同标的采购的季节性原因，还无法明确关联交易

合同中如结算价格、数量等关键因素，只能推后到合适时间再签订协议；且因公司业务规模的

增长，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公司与其他相关关联方之间也存在日常关联交易，由

于金额不大，该部分关联交易在年初未做相关预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公司对全年预计新增关联交易予以集中审议：

１

、关联采购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公司名称 关联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１

月金额

２０１４

年全年预计金额

（含税）

浙江康恩贝集团医疗保

健品有限公司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中药材采购

３３７．９３ ３３７．９３

浙江丰登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

原材料采购

８２．７３ ９２．８１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康恩贝医药有限公司 奶粉采购

３７７．４７ ４００．００

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 药品采购

１８８．７３ ２２１． ７２

云南希尔康种植有限公

司

云南希陶绿色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银杏叶采购

３．９７ １５４．９３

云南希美康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银杏叶采购

１

，

０５２．７９ １

，

５２１．８５

云南希诺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银杏叶采购

４５３．６９ １

，

０４１．０９

云南禾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银杏叶采购

３５１．９７ ３５１．９７

腾冲县巴福乐槟榔江水

牛良种繁育有限公司

银杏叶采购

１２．２１ １８１．８７

泸西希康银杏发展有限

公司

银杏叶采购

１７．２５ ４２６．２５

青海珠峰冬虫夏草药业

有限公司

上海康恩贝医药有限公司 药品采购（百令片）

８２３．９０ ９１２．０９

成都丽凯手性技术有限

公司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

药物中间体制备研究

１４９．６０ １４９．６０

２

、关联销售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公司名称 关联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１

月金额

２０１４

年全年预计金额

（含税）

浙江康恩贝集团医疗保

健品有限公司

东阳市康恩贝印刷包装有限

公司

药盒销售

２２１．７９ ２４０

虽然以上新增关联交易的单笔至

１１

月末的实际发生额均不到公司最近一期 （

２０１３

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

２３．６８

亿元的

０．５％

，但累计金额预计为

６

，

０３２．１１

万元，超出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０．５％

，不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以及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的规定，公司根据新增金额重新提交董事

会审议并获通过。

二、新增关联交易主要关联方介绍与关联关系

１

、云南希美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美康 ”）

（

１

）公司性质：有限公司

（

２

）法定代表人：张鸿书

（

３

）注册地址：沾益县炎方乡红土沟

（

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５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

（

６

）主营业务：中药材培育、种植及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投资与资产管理；生物技术研究

开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

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

７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希美康资产总额为

１３

，

２９２．８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８

，

０３４．３７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１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５３４．６９

万元， 净利润

１

，

７２６．４８

万元 （数据未经审

计）。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

８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康恩贝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云南康恩贝生物产业有限

公司控股云南希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而希美康系云南希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因此，希美康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其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希陶绿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希陶药业”）的上述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２

、云南希诺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诺康 ”）

（

１

）公司性质：有限公司

（

２

）法定代表人：张鸿书

（

３

）注册地址：文山军分区社保中心八益苑

１

号楼

３０２

室

（

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５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

（

６

）主营业务：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仓储服务；经济信息、农业技术咨询；林木培育和种植

及相关产品销售（林木良种种子除外）；苗圃经营：农副产品种植和销售；中药材种植及销售本

企业各植中药材；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

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

７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希诺康资产总额为

４

，

９３６．４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４２４．５３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１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９１９．５０

万元，净利润

６０２．３２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目

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

８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康恩贝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云南康恩贝生物产业有限

公司控股云南希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而希诺康系云南希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因此，希诺康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其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希陶药业的上述交易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

３

、泸西希康银杏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康银杏”）

（

１

）公司性质：有限公司

（

２

）法定代表人：金有余

（

３

）注册地址：云南省泸西县中枢阿庐大街

（

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５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

（

６

）主营业务：银杏树种植、银杏叶收购、银杏叶销售；除虫菊种植、收购、销售；农产品的

种植、收购、销售；绿化苗木的培育和销售；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仓储服务、经济信息、农业技术

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７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希康银杏资产总额为

３

，

９８０．１７

万元，净资产

为：

１

，

５８１．２２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１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５１３．４７

万元，净利润

１

，

０６４．０６

万元（数据未经

审计）。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

８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康恩贝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云南康恩贝生物产业有限

公司控股云南希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而希康银杏系云南希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因此，希康银杏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其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希陶药业的上述交易事项构成

关联交易。

４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

１

）公司性质：有限公司

（

２

）法定代表人：陈国平

（

３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２８８

号

１

幢

２６０２

室

（

４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５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伍仟万元

（

６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有效期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一般经营项目：从事医药实业投资开发，化工原料及产

品（不含危险品）的制造、销售，金属材料、纸张、包装材料的销售，五金机械、纺织品、日用百货

的零售，技术咨询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经营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７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康恩贝集团资产总额为

９０７

，

３１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９１

，

３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１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４２０

，

８２７

万元，净利润

６３

，

３０３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１４

，

０１８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

８

）关联关系：康恩贝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湖北康恩贝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北康恩贝”）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此，康恩贝集团与湖北康恩贝的上述交易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

５

、青海珠峰冬虫夏草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峰药业”）

（

１

）公司性质：有限公司

（

２

）法定代表人：董弘宇

（

３

）注册地址：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经二路

１６

号

（

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５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６

）主营业务：片剂、丸剂（水丸）、胶囊剂、颗粒剂的生产和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７

）履约能力分析：珠峰药业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为

１３

，

７４４．５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１

，

６９５．３８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４９１．３４

万元， 净利润

１１２．７６

万元 （数据未经审

计）。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

８

）关联关系：珠峰药业系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康恩贝医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康恩贝”）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本公司副总裁杨俊德先生、陈岳

忠先生为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因此珠峰药业为本公司关联方，上海康恩贝与珠

峰药业的上述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希陶药业与关联方希美康、希诺康、希康银杏三家公司的关联交易主

要内容：

２０１４

年， 希陶药业分别向希美康、希诺康、希康银杏三家公司采购银杏烘干叶。

１

） 交易数量、单价：

单位名称 交易内容

单价

（万元）

数量

（吨）

金额

（万元）

希美康

银杏叶采购

２．０ ８００ １

，

６００

希诺康

２．０ ５００ １

，

０００

希康银杏

２．０ ２２５ ４５０

２

）质量标准：希美康、希诺康、希康银杏三家公司所提供的银杏烘干叶严格限定云南曲靖

地区产鲜叶烘干，质量要求达到：总黄酮醇苷含量

≥０．６０％

，总萜类内酯

≥０．２０％

，水份

≤

１０．００％

；农残、重金属等其他质量指标符合国家标准。

３

）供货方式、检验标准、方法：

供货至希陶药业指定仓库。到货

１５

天内希陶药业根据《中国药典》

２０１０

版检验方法检验判

定是否合格。

４

）协议执行期限：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２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康恩贝与关联方康恩贝集团的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２０１４

年，湖北康恩贝向康恩贝集团采购奶粉。

１

）交易产品名称、价格：

康恩贝贝金装婴幼儿奶粉（

１－３

段），共计

３７７．８５

万元。

２

）质量要求、技术标准、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或者企业标准。货到指定地点后，按上述标准对产品进行验收，若有异议，需在收货之日起

７

日

内提出，提供证据，并友好协商处理。

３

）交提货地点：湖北康恩贝库房。

４

）协议执行期限：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３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康恩贝与关联方珠峰药业的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２０１４

年，上海康恩贝向珠峰药业采购百令片。

１

）主要品种、数量、价格：

产品名称 规格 单位 价格（元） 数量（万盒） 金额（万元）

百令片

０．４５ｇ＊３０

片 盒

２６．８１ １３．２０ ３５３．８９

百令片

０．４５ｇ＊６０

片 盒

５２．３１ １２．００ ６２７．７２

合计

９８１．６１

２

）质量标准：产品必须符合法定的质量标准。

３

）供货方式、期限：

上海康恩贝每月

５

日前以书面传真形式向珠峰药业提供下月要货计划和供货日期， 经双

方协商一致后，由上海康恩贝下达正式要货计划。珠峰药业根据上海康恩贝正式下达的月度

要货计划供货，同时附上产品的质检报告单原件。

４

）协议执行期限：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二）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本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以市场价格和公允的协商价格为定价

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

２０１４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基于持续性、经常性业务的关

联交易。本公司和交易方形成了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

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遵守了公

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不存在利益输送。上述关联交易没有形

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没有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